附件八
衛生福利部
政治受難者及家屬療癒照顧補助
申復申請書
	案件編號：（由申請單位填寫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受理日期：（由受理單位填寫）

	單位：新臺幣元

	申復日期
	(民國)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	原核定函文號
	(民國)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衛部心字第____________號函

	補助對象
	姓名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
	申復類別
	· 受補助身分資格(經本部認定之家庭成員)核定情形
· 經濟困難特殊情況核定情形
· 每人每月平均收入超過標準
· 每人動產超過標準
· 全家人口(應計算人口)不動產超過標準
· 其他：
· 重大或特殊情況提高補助金額上限核定情形
· 以同一事由重複申請補助不予核定情形
· 其他核定情形：

	原核定補助項目
	核定項目
	子項目
	項目名稱
	核定金額
	補助期間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申復理由
	

	檢附證明文件
	· 無
· 有：（請詳列說明）

	申請單位承辦人：(簽章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單位：（用印）
負責人（或授權單位主管）：(簽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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